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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一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潼南府发〔2020〕14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2020年12月14日区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对7件政府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潼南区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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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区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备注

	1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潼南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施办法》的通知
	潼南府办发〔2017〕46号
	

	2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潼南区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潼南府办〔2017〕132号
	

	3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潼南区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方案的通知
	潼南府〔2017〕26号
	

	4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6项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潼南府〔2017〕95号
	

	5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重庆市潼南区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决定
	潼南府〔2017〕126号
	

	6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优化行政审批流程促进行政审批提质增效的通知
	潼南府办发〔2017〕48号
	

	7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通知
	潼南府办〔2017〕1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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